


沪港通、深港通、金融衍生工具（包括但不限于股指期货、个股期权、股指期权、

国债期货、 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交易对手的收益互换、 跨境收益互换、场

外期权等， 以及通过前述衍生工具间接投资境内境外二级市场股票等〉、 金融监

管部门批准的跨境投资金融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

他投资品种。 ”

二、 本基金新增投资品种的投资风险揭示

“投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股票的特定风险（若有）

公司风险：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具有规模较小，对单一技术

依赖度较高，受技术更新换代影响较大：对核心技术人员依赖度较高：客户集中

度高，议 价能力不强等特点。企业抗市场风险和l行业风险的能力较弱，业务收入

可能波动较大。同时，每个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企业获得的相关

政策扶持也有一定的差异，政策持续性具有不确定性，对企业中长期发展会有一

定程度的影响。

流动性风险：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本身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日间

交易不活跃。且与上市公司相比，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股权相对

集中，市场整体流动性低于沪深证券交易所。可能存在建仓时间较长，并在投资

后不能及时变现的风险。

信息风险：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信息披露要求和标准低于上

市公司，存在无法及时、准确获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最新经营

信息和财务信息的风险。

价格波幅较大的风险：目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量较小，主要以

协议转让和做市转让为主，且无涨跌幅限制，存在价格波幅较大而导致亏损的风

险。

四、本基金管理人承诺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将本通知函通知至全体基金委托

人， 并履行登记备案等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程序。

上述内容， 敬请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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